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
一、沈阳市浑南区鑫福隆生鲜超市的荔枝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5月30日我局收到辽宁省华测品标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受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在沈阳市浑南区鑫福隆生鲜超市监督抽检的荔枝《检验报告》，报告中显示当事人销售的广西荔枝，经检验氰霜唑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企业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2025年6月3日，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对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塔北一街1-7号一层的沈阳市浑南区鑫福隆生鲜超市进行了现场检查，已查明未发现有该批次荔枝贮存及销售。工作人员向该店负责人送达了《检验报告》，告知其于2025年5月8日抽检的荔枝氰霜唑的残留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为不合格食品。

（三）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监督经营企业召回不合格食品，经营企业主动整改，2025年6月16日，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对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塔北一街1-7号一层的沈阳市浑南区鑫福隆生鲜超市进行了现场检查（复查），发现该店无荔枝在售。

二、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市场监管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11日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一、沈阳市浑南区鑫福隆生鲜超市销售的荔枝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5月30日我局收到辽宁省华测品标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受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在沈阳市浑南区鑫福隆生鲜超市监督抽检的荔枝《检验报告》，报告中显示当事人销售的广西荔枝，经检验氰霜唑项目不符合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依法给予不予处罚。当事人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荔枝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和《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之规定，构成了销售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荔枝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履行了查验义务，能够认识到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及时对违法行为进行改正，且已无涉案产品。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沈浑南市监当罚〔2025〕号。

（三）2025年6月16日，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店进行复查，已整改到位。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已将案件线索移送广东省湛江市农业农村局调查处理。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11日


